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新媒体建设与管理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根据教育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网络建设和

管理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

着力打造集群化、系统化、网络化的新媒体工作格局，营造良好的校园网络舆论

环境，学校决定进一步规范各级单位和各类组织新媒体建设与管理，加强和推进

校园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新媒体以其传播快、覆盖广、影响大等特点，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

导方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官方新媒体公众账号已成为校务公开、服务师生的重

要载体，成为密切联系师生、改进工作作风、引导校园舆论、塑造学校形象、建

设网络文化的重要措施。

第二条 校内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对互联网发展的适应

性，主动把握网络舆论导向的主动权，实现党管媒体的与时俱进。学校提倡校内

各部门、学院和学生组织在各级党组织的指导下建设必要的官方新媒体平台。

第三条 学院新媒体主要指微博、微信、QQ公众号、QQ工作群号等新媒

体平台。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官方新媒体包括以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包括外文及其

缩写）、江阴职业技术学院某单位、部门以及某项工作业务、团学组织的名义开

通并经网站实名认证的各类新媒体。

第二章 新媒体建设的审批

第四条 学校禁止任何个人以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及所属各单位、部门、任何

组织的名义开通各类新媒体。

第五条 学校各单位、部门开通官方新媒体，必须填写《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新媒体建设备案登记表》，对相关情况（如名称、宗旨、信息发布范围等）进行

说明，明确主管领导、后台管理人员，登记表须经所在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签字

并加盖公章，报党委宣传部审批，经批准后方可实施。开通新媒体后，应及时申

请认证。如因工作需要，发生新媒体建设分管领导或管理员变更，应重新填写《江

阴职业技术学院新媒体建设备案登记表》，并及时报党委宣传部备案。

第六条 实行年度检查制度。校内各级官方新媒体应每年填写年度检查报

告，报学校党委宣传部进行年度审核检查，年审不合格的新媒体，学校有权责令

其注销账号或通过新浪网、腾讯网关闭其帐号。

第七条 学校官方新媒体建设、管理、维护的协调牵头部门为党委宣传部，

学校新媒体工作室负责学校官方新媒体的信息审核发布，团委、学生处负责各级

团学组织新媒体信息的正面引导和管理工作，校办公室负责新媒体建设的维护、

信息监控和技术支持，各系部、各部门负责本部门新媒体建设、管理、维护并协

助配合做好学校官方新媒体的建设管理维护工作。

第三章 新媒体的信息发布

第八条 官方新媒体主要发布学校各方面工作的最新动态、重要公告以及与

学校、师生相关的其他信息，服务师生学习、工作、生活和发展，宣传学校的发

展成就，展示学校良好形象。



第九条 校内各级官方新媒体发布和转载有关信息应遵守国家相关保密规

定。凡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等相关资料及文件、学校内部办公信息或暂不宜向公众

公开的事项，要严格把关，避免泄密事件发生。违者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条 官方新媒体发布消息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及规定，未经学校相关部

门授权，各级官方新媒体不得擅自发布涉及学校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

及敏感问题的相关信息内容。

第十一条 新媒体用户通过官方新媒体咨询业务，相应单位、部门应及时回

复。如不能即时回复，应承诺答复期限。

第四章 新媒体的安全管理

第十二条 以学校、学校各二级单位或学生组织名义注册的官方新媒体，按

照“谁建设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归口管理，建立官方新媒体的主

办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第十三条 新媒体公众账号要以“科学发展、积极利用、加强管理、确保安

全”为指导原则，制定信息审核、发布等管理规范。各建设单位应主动建立健全

新媒体管理制度，明确分管领导，落实专人具体负责新媒体内容审核与日常维护

等工作。实行 24小时监控。发现评论中有违法及有损学校声誉的信息，要及时

向主管校领导和宣传部汇报，并与新媒体开设的网站及时沟通，妥善处理。

第十四条 校园各级官方新媒体在管理过程中，应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发生

舆情危机时，应主动予以正面回复，积极疏导，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对重大事

件、紧急信息或有损学校声誉的信息，官方新媒体管理人员应及时向单位领导和

党委宣传部汇报，并与新媒体的注册网站及时沟通，妥善处理。给学校声誉造成

不良影响的新媒体，学校有权责令其关闭，并追究主管单位、主管单位分管领导

和管理员的相关责任。

第十五条 完善新媒体运行机制。建立问题解决机制，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学校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由党委宣传部统筹协调，及时上报学校相关领导，统一发

声，做好信息报告、新闻发布、澄清事实等工作，涉事单位要做好配合及相关事

件处置工作。

第十六条 加强新媒体协同联动。学校将根据情况将登记在册的新媒体纳入

学校新媒体工作圈，给予推广宣传、实名认证和技术支持。各级各类新媒体要积

极转载评论学校官方新媒体发布的信息，要充分利用“互粉”，发布重要信息要及

时@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形成校内新媒体矩阵，放大集群新闻宣传效应，协同协

作，构建有效的信息共享、动态交流、联动反应的网络工作模式，形成强大的新

媒体宣传合力，不断提高我校的网络舆论引导能力。

第十七条 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新媒体用户，依照新闻管理部门、公安

机关、通信管理部门、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处理。

第五章 表彰及奖惩

第十八条 学校从 2015年 1月起将新媒体平台建设纳入新闻宣传工作年度

考核体系，专项考核实行加分制，上限 20分，各学院各单位年度新媒体平台建

设工作加分未达到 12分者，直接取消集体评优评先资格。考核具体标准如下：

1、原创内容在学校官方新媒体平台上推送发布，每被推送 1次加 1分。

2、统一使用官方新媒体平台进行活动宣传与现场互动，每使用 1次加 2分，

最高加 8分。



3、原创内容在江苏教育发布等省级以上新媒体平台发布，每条加 4分。

第十九条 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新媒体建设单位，年度新闻宣

传工作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开通官方新媒体的单位、部门、各类组织，可参照本办法制定相

应的管理办法，健全管理制度。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

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


